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
會員自律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修正總說明

為避免造成同業會員之間以挖角之型式取代自我人才培訓之情事，破壞同業之間之和諧也間接影響期貨市場之健全發展之虞，參考券商公會「會員自律公約」第四條第八款『…；對同業之受託買賣業務人員（含營業部門經理人），應顧念其所屬單位多年培養人才之辛勞，不得有於三個月內任用同業同一營業據點超過三（不含）人或二分之一比率人數…，以免影響其業務之進行及破壞同業間之和諧。』條文文字，爰增加任用同業受託買賣業務員之規定。

